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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概論 

撒母耳記上是一卷引人入勝的書，特別是三位極具風采的人物生平：撒母耳、掃羅和大衛。 

撒母耳記上有好的開始，但以悲劇收場。開卷是士師時代，以利作大祭司，起初與神的關係很密

切，在他與哈拿交談和訓練撒母耳的事上，都顯示出他清楚瞭解神的旨意和呼召（1 章，3 章）。可是

因他兒子褻瀆神而被神處罰，神的約櫃被擄去，這都使他的終局抱愧蒙羞（4 章）。他的死標誌著祭司

體系的沒落和先知的興起。 

撒母耳的母親哈拿從小將他獻給耶和華。他是一位注重禱告的人、是以色列最偉大的先知之一。

他了結士師工作，創辦了先知學校，並膏立了以色列二王。可惜他晚年也是慘澹告終。他的兒子像以

利的兒子那樣背逆神，收受賄賂又屈枉正直，以致百姓要求立王治國。 

掃羅的一生先喜後悲。他很有吸引力，樣子又俊美（9：2），且很謙卑（9：21，10：22），是以色

列首王（10：24）。他治國初期到處顯出超人的領導才華（11 章），表現很英勇（14：46－48）；但後來

不順服神（15 章），嫉妒成狂（18－19 章），最後被神收回他的王位（16 章）。他的生命每況愈下，因

他終日想要殺大衛（20－27 章），又求問女巫（28 章），最後戰敗而自殺（31 章）。 

在掃羅的生命中，另有一位偉人嶄露頭角——大衛，他跟從神（13：14，參 16：17），服侍掃羅（16



章），殺死歌利亞，成了偉大的鬥士（17 章）。 

請留意以色列人的政治是由神權時代轉為王權時代的過程。大衛與歌利亞，大衛與拿單，大衛與

亞比該令人百談不厭。先知興起也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在正典中獨特的地位 

撒母耳記上下，在希伯來文本原是一卷的，但後來編舊約希臘七十士譯本時，為了方便翻譯，便

一分為二。曾命名為“王國史上下”、“列王史上下”。 

許多人被書中事實所吸引。從教義看，多注意大衛的約和拔士巴犯罪。有人將撒母耳記和列王記

叫《王國記》或《列王記》1、2、3、4 卷。 

撒母耳記上下，是士師時代與大衛王室間的橋樑。這兩卷書在以色列歷史上，有無可取代的地位。 

撒母耳記上 1－7 章是 8－12 章敘述以色列王權體制興建的必要引言。許多人認為是君主政體所引

起的張力或矛盾：一方面，耶和華命撒母耳為百姓立王（8：7，9，22，9：16－17，10：24，12：13）；

另一方面，百姓要求立王又被視為一種拒絕耶和華的罪（8：7，10：19，12：12，17，19－20）。 

二、作  者（1－7 章） 

被作者稱為“史聖”是當之無愧的。 

撒母耳只能撰寫他生平的事（1 章－25：1），而許多資料是撒母耳死後發生的。這可能是跟從撒母

耳的一位元年輕先知撰寫餘下部分。另一個可能是祭司亞比亞他收集第一手資料並完成這書。他曾與

大衛為同事，甚至與他一同度過逃亡的歲月。 

撒母耳膏立掃羅與大衛，他也為神治理以色列的新秩序作了詮釋，這秩序是由君王政體納入原有

體制開始的。撒母耳是這時代的代言人。他地位的重要性可與摩西相比（詩 99：6，耶 15：1）；在以色

列由士師統治轉進君王統治期間，他對維繫以色列與神立約關係所作的貢獻，是無人能比的。 

本書未明言作者是誰。有人認為是先知拿單的兒子撒希約，即列王記上 4：5 那稱為“所羅門朋友”

的，是本書的作者。無論是誰，本書的作者必是所羅門去世（西元前 930 年）及王國分裂不久（北國淪

亡之前）的人（撒上 11：8，17：52，18：16，撒下 5：5，24：1－9“以色列人和猶太人”的用詞；及

撒上 27：6“猶大王”的用詞）。同時，他也必有關乎撒母耳、掃羅和大衛的生平及時代的史料。本書

只明確地提及一份這類資料（“雅煞珥書”，撒下 1：18），但歷代志作者則提及另外四份有關這時期

的資料（“大衛王記”，代上 27：24；“先見撒母耳的書”、“先知拿單並先見迦得的書”，代上 29：

29）。撒母耳的事蹟也寫在拿單和迦得的書上。 

書中沒有記掃羅和大衛的出生，但撒母記上 1－3 章詳述撒母耳出生後的事，他是以色列王朝的真

正奠基人。撒母耳是聖經中最後一位士師（撒上 7：15－17），同時也是君王時代第一位先知（3：20，

徒 3：24）。撒母耳後來繼以利任大祭司，先後膏掃羅和大衛為王，又在故鄉拉瑪設立訓練先知的學校，

自為監督（參撒上 10：5，19：19－20）。 

三、背景與主題 

撒母耳記上下卷勾畫從西元前 12－14 世紀時，神為以色列所作的事情。撒母耳（先知兼士師）、掃

羅（被厭棄的王）和大衛（牧羊人兼君王）是主要的人物，也編織當中的情節。 

撒母耳被神興起，從而結束士師時代，展開王朝的歷史。在成長的日子裡，他親眼看見祭司的失



敗（以利與他的兒子為代表），以及引進先知的職任。撒母耳是最後的一位士師和第一位先知（不是聖

經中提及的第一位先知——創 20：7），他也是膏立以色列第一位君王的人。他雖然是利未人，但他不

屬於亞倫家族；然而，他是第一位祭司，顯然是蒙神的批准。他的心情全然是奉獻的；而以利卻是被

玷污的、不順服的。 

主題：神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祂怎樣回答百姓的要求，把王權交予撒母耳，然後到大衛和他的

後裔。 

撒母耳記上描繪了王權體制在以色列人中被建立。作者在描述神權（神統治）政體重大改變之前，

已有效地帶出其錯綜複雜的背景。以下諸事件為君主政體的產生提供了歷史與神學兩方面的背景。 

1．撒母耳的出生、成長與蒙召（1－3 章） 

這雖然基本上是一本有關以色列最初二王（掃羅與大衛）的史節的書，但作者作了一個意義深

長的決定。他沒有記載二王中任何一人的誕生，他反倒描述了二王的先驅與膏立人（先知撒母耳）

的出生。這顯明撒母耳在日後發生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他似乎以微妙的方法告訴

我們：在王權體制建立的過程中，肉體與血氣要服於神的話與靈之下。因此，1－3 章被視為全書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與以後的編章關係密切；而不能當作可以包括士師記內的一個片段，或是隨便附

在撒母耳記上下其它各章之前的一段引言而已。王權體制產生及其後的成長，有賴於先知書撒母耳

的預言與工作。再者，就全書主題而言，撒母耳出生的事也將本書以下所記載神日後的作為預告了

出來。 

2．約櫃之事（4－6 章） 

這部分描述了神的約櫃如何被非利士人所擄；後來神降災給非利士人幾座城之後，約櫃如何歸

還給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為擁有約櫃便自然而然保證他們必能打敗仇敵；非利士人被迫公開承認

自己無法抗拒神的大能，而將約櫃歸還以色列人，使我們明白以色列人是出於罪欲而要求立一個人

作王。 

3．撒母耳成為士師與拯救者（7 章） 

撒母耳號召以色列人悔改，耶和華便以大能介入以色列中，讓他們戰勝非利士人。 

掃羅（8－15 章）：當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為他們立王時（8：5，19－20），表明他們拒受耶和華

治理（8：7，10：19，12：17，19）。雖然這樣，耶和華仍指示撒母耳為民立王（8：7，9，22）。撒

母耳膏掃羅（9 章－10：16）。之後，撒母耳聚集百姓于米斯巴，再警戒他們求立王的罪（10：18－

19）；之後掣簽選王，掣出掃羅（10：24）。掃羅不即接職，反而回鄉到田裡作工（11：5，7），直到

基列雅比居民飽受亞捫王拿轄威脅，掃羅聚民成軍奮起應戰，大獲全勝。這次得勝成為掃羅受神委

派為王最後的肯定（10：24，11：12－13），於是掃羅在吉甲開始作王（11：14－12 章）。 

後來仍有要解決的問題，但不是以色列人要有王不是，而是他們有了王之後，怎樣維持他們與

神立約的關係（即怎樣讓神繼續統治他們）。當掃羅正式登位為王時，撒母耳已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

他呼召百姓悔改，重新歸向耶和華（11：14－12 章，參 10：25）。撒母耳在以色列人重申與神立約關

係之際，為他們設立君王，顯然是要將君主政體置於與鄰國截然不同的基礎上。以色列人的君王並

不擁有獨斷獨行的權柄與勢力；相反，他必須受耶和華的律法與先知的話語管制（10：25，12：23）。



這一點不但是對掃羅說，也是對日後所有坐王位的以色列王說的。君王不過是耶和華藉以治理祂百

姓的器皿，君王與百姓都必須一直承認惟有耶和華才是他們最高的統治者（12：14－15）。 

掃羅即位不久，就顯示他不願順服神權政體對他的要求（13－15 章）。在他準備對抗非利士人之

時，他違背撒母耳所給他的指示（13：13）；他也沒有遵照耶和華藉撒母耳所命令他的話，未將亞瑪

力人全然滅絕（15 章）。這時，他不是耶和華藉以治理祂百姓的器皿了。因他如此拒絕依順神權統治

對他的要求，以致耶和華厭棄他作王。 

撒母耳記上其它部分 16－31 章，描述耶和華揀選大衛為掃羅的繼承人，以及大衛邁向登基的途

徑。顯然掃羅的統治在本質上愈來愈違背神權統治，大衛卻拒絕以武力奪取王權，惟將承受王位的

事交托耶和華。最後，掃羅在與非利士人的戰役中受傷，為免被擄而結束自己的生命。掃羅的三個

兒子包括大衛的摯友約拿單，也在這場戰役中喪命（31 章）。 

這書始于士師時代，描述以色列由神治轉為王治的過程。 

撒母耳記，在希伯來文稱為先知書。 

大衛自幼愛神。他生得俊美，他能唱、能彈、寫詩、作曲，孔武有力，可說文武全才。 

書中著名人物：大衛與歌利亞（17 章）、大衛與約拿單（18 章）、掃羅與隱多珥的女巫（28 章）。 

四、年  代 

作者不是完全按年代的先後次序排列事件，例如：撒母耳記下 7 章顯然是在 8：1－14 之後發生的。

又如撒母耳記下 21：1－4，耶和華在大衛年間降饑荒給以色列，應放在撒母耳記下 15－18 章押沙龍叛

變之前。 

撒母耳出生（撒上 1：20）和死亡（撒上 25：1）。 

大衛出生年日及統治年日（撒下 5：4－5）。 

約在西元前 1000 年寫作較早部分。書中沒有關於以色列人被擄的資料（西元前 722 年），所以可以

肯定寫作日期是在此之前。有人根據撒母耳記上 27：6 相信以色列和猶大的資料顯示本書是在西元前

931 年寫成，當時正是以色列王朝分裂為二（南北）時期，有些用詞在政治分裂前方可使用。例如美國

歷史中，有些字眼可在 1861 年脫離聯邦前使用，如“（美國）北方人”和“（美國）南方人”。 

五、文學特色 

作者可能儘量保持這些史料未經編輯的原始風貌，將它們納入自己的作品中。 

六、鑰節和鑰詞 

1．鑰節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

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自從我領他們出埃及到如今，他們常常離棄我，侍奉別神。現在他們向你

所行的，是照他們素來所行的。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警戒他們，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

樣管轄他們。’”（8：7－9） 

2．鑰詞“轉換”： 

（1）由以利到撒母耳。 

（2）由撒母耳到掃羅。 



（3）由掃羅到大衛。 

七、核心章 

15 章：介紹從掃羅轉換到大衛的過程。 

八、主要人物 

以利、哈拿、撒母耳、掃羅、約拿單、大衛。 

九、目  的 

王國的特徵。 

十、大  綱 

1．撒母耳的職事直到膏立掃羅（1－9 章） 

（1）以利與撒母耳（1－7 章）： 

這是以色列立王的背景。 

① 撒母耳童年時代（1－3 章）： 

a. 撒母耳出生及年輕時代（1 章）。 

b. 哈拿之歌（2：1－10）。 

c. 以利和他兩個不肖之子（2：11－36）： 

（a）他們在示羅的惡行（2：11－17）。 

（b）撒母耳在示羅蒙福（18－21 節）。 

（c）責備與贊許（22－26 節）。 

（d）以利及二子受責（27－36 節）。 

d. 撒母耳蒙召與蒙福（3 章）。 

② 神的約櫃（4－7 章）： 

a. 非利士人把約櫃擄去（4 章）。 

b. 非利士人受約櫃的咒詛（5 章）。 

c. 非利士人送還約櫃（6 章）。 

d. 撒母耳戰勝非利士人（7 章）。 

（2）要求選立一王（8－9 章）： 

① 百姓要求立王之罪及神同意為他們立王（8 章）。 

② 撒母耳膏掃羅為王（9 章）。 

2．掃羅的君權直到他被棄（10－15 章） 

（1）膏立和確立（10－11 章）： 

① 撒母耳膏掃羅為王（10 章）。 

② 掃羅擊敗亞捫人（11 章）。 

（2）撒母耳的提醒（12 章）。 

（3）掃羅不順服與被棄（13－15 章）： 

① 掃羅被拒絕（13 章）。 



② 掃羅的品格（14：1－46）。 

③ 掃羅與非利士人無休戰（14：47－52）： 

戰敗非利士人（13－14 章）。 

④ 亞瑪力人被滅與掃羅的違命（15 章）。 

3．大衛的一生直到掃羅之死（16－30 章） 

（1）大衛受膏，侍立掃羅王前及其逃亡生涯（16－26 章）： 

① 揀選大衛為王（16 章）： 

a. 大衛被撒母耳膏立為王（16：1－13）。 

b. 大衛服侍掃羅（14－23 節）。 

② 大衛打敗歌利亞（17 章）。 

③ 大衛的成就與掃羅的嫉妒（18：1－16）。 

④ 大衛娶米甲（17－30 節）： 

大衛的成就與掃羅的陷阱。 

⑤ 逃避掃羅的追殺（19－26 章）： 

a. 約拿單愛大衛（19：1－7）。 

b. 米甲保護大衛（8－17 節）。 

c. 得撒母耳的幫助（18－24 節）：大衛受撒母耳保護。 

d. 大衛再次得約拿單保護（20 章）。 

e. 大衛得約拿單的幫助，受亞希米勒的保護（21：1－9）。 

f. 大衛裝瘋受亞吉的保護（21：10－15）。 

g. 大衛得摩押王幫助（22：1－5）。 

h. 掃羅責臣僕（22：6－10）。 

i. 掃羅殺祭司家（22：11－23）。 

j. 大衛的美事美德（23 章）。 

k. 大衛不加害掃羅（24 章）。 

l. 大衛娶亞比該（25 章）。 

m. 掃羅複追大衛（26 章）。 

（2）住在非利士地（27－30 章）： 

① 大衛逃到非利士地（27 章）。 

② 掃羅求見女巫（28 章）。 

③ 非利士人挑戰（29 章）： 

大衛沒有參加非利士人和掃羅的戰爭。 

④ 大衛滅亞瑪力人（30 章）：亞瑪力人為患。 

4．掃羅及兒子約拿單在與非利士人作戰時陣亡（31 章） 

掃羅戰死，以色列人大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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